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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长沙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

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 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

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政发

〔2015〕4 号）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19〕4 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我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8 日期间，

对长沙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2018年度医保项目资金实施了绩效

评价工作。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实施情况

（一）组织评价小组

根据市财政局文件要求，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

项目分管领导及具体负责人，市财政局相关联络人员为绩效评

价组工作成员，负责组织、协调绩效项目的评价工作。湖南大

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协议负责项目具体实施，主要包



— 2 —

括：拟定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专项培训、选用合适的绩效

评价方式、根据单位实际情况设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组织现

场评价工作、出具绩效评价工作报告等。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2018 年度长沙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医保中

心”）主管和组织实施并纳入绩效评价的项目有：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市级财政补助、80 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市

级补助、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军退办离退休

干部医疗保险统筹资金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筹资

金 5 个项目。评价组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财政补助和

80 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市级补助合并一起考核设计

了个性指标，其余三个项目分别单独设计了个性考核指标。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小组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

价方案，根据项目特点，主要采用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评价。

执行的评价程序包括：听取项目情况介绍，收集审核资料，账

务核实、抽查支付记录、分析计算、问卷调查等。

（三）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市医保中心对本次纳入评价的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并及

时提交各项目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分别对项目的基本情况、绩

效目标、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方面进行了

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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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城乡居民（含 80 岁以上老人）基本医疗保险

长沙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自 2011年由原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和新农合医疗保险合并，由城乡居民自愿缴纳、政府资助、

用于补助参保人员城乡居民医疗费用的资金。项目资金均用于

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住院、门诊、大病保险等支出。项目立项

依据为《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长政办发〔2017〕

23 号。2018 年度，长沙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筹集标准为个

人缴费 180 元/人，各级财政补助 490 元/人（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82 元/人）。

80 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主要依据《长沙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长政办发〔2011〕9 号）和《长

沙市 80 周岁以上参保人员医疗保险优待方案》（长人社〔2011〕

56 号）文件立项。为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医

疗服务管理，2018 年 80 周岁以上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政策范围内

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平均提高 10%，优待所需资金由市、

区县（市）财政部门对基金予以补助。

2．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该项目根据《长沙市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暂行办法》（长政发〔2008〕19 号）文件立项。困难企业

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的对象包括：2008 年 5 月以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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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关闭破产、因变现资金不足，未能按规定提留基本医疗保

险费的国有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列入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

业退休退养人员；长期亏损且无力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但尚未列入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

2008 年 5 月以前已经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集体困

难企业职工；纳入特困企业职工医疗救助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人

员。从 2008 年 6 月开始，长沙市财政对困难企业退休人员按上

一年度工资的 2%费率进行缴费补助。2018 年核定享受市属困

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的 68 家，申报核定符合基本

医疗保险补助的退休职工 9527 人。

3．军退办离退休干部医疗保险统筹资金

该项目根据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省卫生厅、省军区政治部、省军区后勤部《关于移交政府安置

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无经济收入家属、遗属医疗保障问题的

通知》（湘民军休发〔2005〕11 号）及《贯彻执行关于移交政

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无经济收入家属、遗属医疗保障

问题的实施办法》（长劳社发〔2007〕15 号）文件精神立项，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军队退休干部及军队离休干部无经济收

入家属、遗属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大病医疗

互助费、公务员医疗补助费、公务员个人账户过渡性补助费。

4．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筹资金

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筹资金是用于补助行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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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离休干部医疗费用的资金，项目立项依据为《长沙市离休

干部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长办发〔2010〕31 号）以及《关

于调整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待遇标准的通知》（湘人社发〔2011〕

73 号）文件。2018 年参加长沙市离休干部医疗统筹的行政事业

单位共有 118 家，离休干部 501 人。

（二）项目绩效目标

城乡居民及80岁以上老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市级补助项目

主要为了让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得到充分利用，有效地缓解长沙

市城乡居民以及 80 周岁以上高龄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切实减轻城乡居民医疗负担。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项目是为了解决长沙市困难企业退休职工的医疗保

障问题，让困难企业退休老同志病有所医。军退办离退休干部

医疗保险统筹资金项目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无

经济收入家属、遗属医疗保障问题。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

险统筹资金是为了满足相关人员利益诉求，提高离休干部的医

疗保障水平。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关于 2018 年公共项目预算的批复》，

2018 年市医保中心五个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36,969.10 万元，实际

到位资金 36,482.59 万元。各项目资金安排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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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财政补助 24,083.91 22,634.20

80 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市级补助 382.31 422.60

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1,054.88 1,119.88

军退办离退休干部医疗保险统筹资金 8,313.00 7,585.91

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筹资金 3,135.00 4,720.00

合 计 36,969.10 36,482.59

（二）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城乡居民及80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市级补助资

金中，包含了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县、宁乡市四县的资金。

该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万元

区县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财政补助
80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市级补助

市本级 10,554.15 188.34

浏阳市 1,045.47 -

望城县 4,332.24 69.18

宁乡市 943.90 123.90

长沙县 5,758.44 41.18

合 计 22,634.20 422.60

（三）项目资金收支节余情况

2018 年度五个项目资金收入总额为 118,630.34 万元，项目

总支出为 101,405.59 万元，结余资金 17,224.75 万元。各项目资

金收、支及结余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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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资金名称
项目资金总收入 项目资金

总支出

项目资金

结余中央 省级 市级 区县级 其他 合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市级财政补助
42,627.0010,113.40 10,554.15 9,873.17

30,902.64 104,998.26 78,282.80 26,715.46
80 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市级补助
188.34 739.56

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补助
1,119.88 206.29 1,326.17 8,607.95 7,281.78

军退办离退休干部医疗

保险统筹资金
7,585.91 7,585.91 6,846.88 739.03

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

保险统筹资金
4,720.00 4,720.00 7,667.96 -2,947.96

合 计 42,627.0010,113.40 24,168.28 10,819.02 30,902.64 118,630.34 101,405.59 17,224.75

说明：收入总额中的其他项为收到居民个人缴费收入和基

金利息收入。

（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城乡居民（含 80 岁以上老人）基本医疗保险

2018 年度长沙市（包含四县）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使用额为

239,937.69 万元，资金用于支付城乡居民医保住院、门诊、大病

医疗等报销费用。2018 年全市城乡居民享受各类待遇合计

2963854 人次，医疗待遇享受面达 57.7%（享受人次/参保人数），

次均基金支付 1078 元；其中普通住院 846045 人次，次均基金

支付 3098 元。80 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使用资金

2,305.10 万元，全部用于 80 岁以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优待

政策支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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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该项目 2018 年累计使用资金 8607.95 万元，其中：医保统

筹支出住院费用 6716.87 万元，大病报销 492.33 万元，划拨个

人帐户 1398.75 万元。2018 年度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与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筹资金支出大于收入

7,281.78 万元，由市医保基金统筹支付。

3．军退办离退休干部医疗保险统筹资金

于 2018 年 11 月为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

家属办理医疗铺底。办理医疗铺底人数为 2092 人，铺底金额合

计为 2705.65 万元。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

每月按工资 4%划拨个人账户，全年合计支出 1225.77 万元。军

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 2018 年度共有 12922

人次办理住院报销，其中医疗统筹基金支出 2107.20 万元，大病

互助支出 362.20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214.46 万元，医疗

保险报销费用支出合计 2683.85 万元。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

无经济收入的家属参加 2018 年度公务员体检 1621 人，体检费

用支出合计 231.61 万元。

4．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筹资金

2018 年我市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医疗统筹基金其中统筹

支付医疗费 7517.66 万元，个人专项存折资金 150.3 万元。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本次评价的五项医疗保险工作均由长沙市医疗保障事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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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组织实施，市医保中心城居科负责组织辖区内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支付和管理；医疗救助科负责对困难企

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管；军休科、

离休科分别负责为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

及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办理医保报销的给付、管理以及与协

议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医保资金结算。财务部门负责编制市直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预算、决算草案，按时收集、上报各类财务

报表，以及对各项医保资金进行结算与支付等。医疗监管科、

门诊统筹管理科分别负责对定点医疗机构，特门、特药协议药

店进行监督检查。

（二）项目实施情况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按年度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费的，从缴费的下月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新参

保人员从缴费的下月起第 3 个月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新生儿从缴费当月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对于享受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项目的人员名

单，由市劳动保障部门和市财政局汇总报省劳动保障部门、财

政部门审核确定。原已关闭破产的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退

休职工名单，由企业主管部门向市劳动保障部门申报；尚未列

入关闭破产计划的市属国有、集体困难企业向市劳动保障部门

申报，并填写困难企业界定表，附企业职工花名册，由市劳动

保障部门会同市国资委、和市财政局界定核实，市医保中心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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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按时向市财政局申请市困难企业医疗保险缴费补助资金，市

级财政部门根据年初核实的参保人数和补助标准，将补助资金

足额拔付至市城镇职工医保财政专户。

2018 年长沙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统筹金标准为 10 万元/

人·年。其中，市属自收自支和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按 5 万元

/人·年的标准缴纳，市财政按 5 万元/人·年的标准予以补助；行

政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财政全额划拨。

在医疗费用支付审核过程中，严格实行“两岗两审制度”；

定点医疗机构及异地就医参保人员上报的每一笔医疗费用，都

必须经过业务初审和复核、财务初审和复核、主管领导审核 5

道程序，对异常问题进行专题分析，提交监管部门进行现场核

对，避免项目资金不合理流出，所有支出都以转账方式进行。

此外，市医保中心监管科建立了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制度，

按规定与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品经营单位签定了服务协议，并会

同相关部门定期、不定期到协议医院及协议药店进行监督检查。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管理流程，合理规范使用财政性资

金，市医保中心主要参照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对医保资金进

行管理。根据国家及省里出台的各项文件，市医保中心还专门

制定了《关于明确异地医疗费用审核相关事项》《关于明确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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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医疗保险总额控制付费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长沙市

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基金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管理办

法，从经费申请、费用审核、结算管理等方面进行细化管理，

强化了项目资金管理力度。在 2018 年的实际工作中，市医保中

心各部门较好地执行了各项管理制度。

（二）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市医保局主要按照各项目的立项依据文件贯彻执行，城乡

居民及 80 岁以上老人基本医疗保险按照《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实施办法》（长政办发〔2017〕23 号）文件执行基本

医疗报销。困难企业职工参照《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

市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长政发〔2008〕19 号）、《长沙市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要求执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

无经济收入家属依据《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

政府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4〕2 号）及《贯彻执

行关于移动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无经济收入家属、

遗属医疗保障问题的实施办法》（长劳社发〔2007〕15 号）文

件享受医保待遇，长沙市行政单位离休干部医保资金管理则依

据《长沙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办法》（长办发〔2010〕31 号）

以及《长沙市离休干部医疗管理实施细则》（长人社发〔2015〕

43 号）文件执行。除对了城乡居民医保资金项目制定了《城乡

居民医保科岗位职责制度》外，其他项目均未另行制定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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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有效减轻了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

2018 年城乡居民财政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450 元提高到每

人每年 490 元。2018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员

共 490.45 万人，参保率达 90%以上，全年住院（含单病种）共

补偿 1009130 人次，住院补助受益面达到 20.60%；享受门诊统

筹 1479203 人次，享受特殊门诊待遇 424659 人次；各统筹区城

乡居民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与当地政策保持一致，全年住院

政策内报销比例达 57.70%。2018 年全市 80 周岁以上城乡居民

参保人员普通住院共补偿 44058 人次，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达到 68.60%，高出普通人群 10.90%。项目的良好运行发挥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切实减轻了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负担，有效解

决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后顾之忧。

（二）解决了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待遇问题

项目的运行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切实解决了困难企业

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2018 年享受该医疗保险补助的困难

企业 68 家，困难企业医疗保险缴费补助的投入，使困难企业职

工 9527 人住院的可报销费用，跟普通单位的退休职工享受同等

待遇；2018 年度困难企业职工全年共补偿 30301 人次，平均个

人自付率 19.67%。使得困难企业退休职工这部分弱势群体充分

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公平、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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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利于保障军退及离休干部家属医疗策政的落实

2018年为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2092

人办理了医疗铺底；办理住院报销 12922 人次；医疗保险报销

费用支出合计 2683.85 万元；2018 年共计有 1621 位军队退休干

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参加了公务员体检。该项目的

运行切实有利于保障军退及离休干部家属这部分群体享受的医

疗待遇。

（四）有利于整合资源，降低行政运营成本，

医保资金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整合资源，降低行政成本。

实行城乡居民统一医保政策，实现数据整合，信息共享，使城

乡居民能够在全市乃至全省范围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方便

群众报销。同时，也可避免人员重复参保，政府重复补贴，减

轻医疗机构工作负担，降低运营成本。

七、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欠细化、量化

依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要求，绩效

目标应当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进行细化，尽量进

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可以采用定性的分级分

档形式表述。长沙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各项目主管部门未对绩

效目标进行细化、量化，绩效目标不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

标值予以体现，绩效目标申报工作有待加强。

2.项目资金未设置专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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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询问，军退办离退休干部医疗保险统筹资金以及困难企

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在财务核算时统一纳入职工医疗

保险项目核算，核算科目有“职工个人账户支出”、“职工特门费

用”以及“职工住院费用”，财务系统导出的明细账中无法直接筛

选出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及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经济收入

家属的医保支出。由于项目资金与基他职工项目经费打包使用，

审计无法核实挤占项目资金情况。

3.政策宣传及培训有待加强

被评价单位未针对军退及离休家属等特定人群制定医疗保

险宣传方案，对军退及离休人员遗属医保策政的宣传并入了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一起宣传，单位提供了一份《2013 年 3 月

的长沙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单》，相关人员解释 2013

年后，因政策未更新，所以无新的宣传资料。但实际查看长沙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6 月编制的《长沙市医疗生育

保险政策文件选编》中，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市医保中心制

定了 40 余项医保制度。此外，根据评价组统计的问卷调查显示，

部分定点协议医疗机构人员对医保中心提出应在医保新政策出

来后及时让医院知悉，并且同时增加业务培训的建议。

4.医疗查处结果未对外公布

长沙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医疗监管科主要负责对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监督检查，门诊统筹管理科负责对长沙市特门、特药

协议药店进行年度考核及专项检查，对于考核质量不达标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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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医疗机构和协议药店，长沙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会在长沙医

保局总额控制系统内进行违约处理通报，要求其进行整改，中

止或终止医疗服务协议，但 2018 年考核结果信息未向社会公众

公布。不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特殊病种门诊

定点药店及协议零售药让协议管理工作的通知》（长医险〔2012〕

24 号）第四条“......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的规定。

5.支付离休干部个人银联医保卡资金存在延迟现象

查看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科提供的《离休干部医保个人存折

银行入账名册》，2018 年 3 月及 9 月均在 20 日之前将医保资金

注入了个人银联医保卡，6 月份均存在延迟，6 月份的资金于

2018 年 7 月 3 日转入离休干部的个人银联医保卡。不符合《长

沙市离休干部医疗管理实施细则》（长人社发〔2015〕43 号）

第二十二条“离休干部医疗费用实行统筹管理与银联医保卡管

理的办法。每年为离休干部个人银联医保卡注入资金 3000 元，

分别于 3、6、9 月的 20 日在离休干部银联卡里注入资金 1000

元...”的规定。

6.个别项目未及时上报参保人员异动情况

根据市医保中心机关事业单位医保科提供的资料，2018 年

11 月为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工作的家属办理医疗铺底，

办理人数为 2092 人，但 2018 年 12 月 11 日，市医保中心向长

沙市财政局申请拨付军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工作的遗属医疗保

险费时，申报人数为 2093 人，因在一月份办理申报过程星火干

休所死亡一人，单位未向上级申请调整参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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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无依据发放去世人员医疗铺底资金

市医保中心向长沙市财政局申请拨付军休干部及离休干部

无工作的遗属医疗保险费时，以在世人员数量申报，但实际办

理军队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工作家属的医疗铺底资金时，已

有 39 名去世军休干部及 3 名去世离休干部家属，此 42 人均发

放了医疗铺底资金。项目相关负责人解释，因该项目每年的资

金安排是由民政部按年初的人员预算，人员异动的核实也由民

政部门负责，且项目资金由财政全额拨付到市医保中心基金专

户上，因此，市医保中心参照公务员医疗铺底的做法直接给当

年去世的人员发放了医疗铺底金。经评价组查阅相关政策文件，

未发现有相关规定表示市医保中心可以向去世的家属发放医疗

铺底金。

8.满意度有待提升

本次评价针对城乡居民（含 80 岁以上老人）基本医疗保险

市级财政补助、困难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军退办

离退休干部医疗保险统筹资金、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

筹资金四个项目均发放了调查问卷，经统计收回的问卷，城乡

居民项目公众满意率为 86.77%，困难企业退休职工满意率为

64.3%，项目群众满意度还有待提升。

八、相关建议

1.加强预算绩效评价基础工作

项目部门应严格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及《关于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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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绩效自评组织工作，年初申报预算时将绩效目标编入年

度预算，且绩效目标指向明确、具体细化、合理可行。

2.增加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医保政策知晓度

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职工对职工医疗保险政策的知

晓度，弘扬正气，倡导包括病友和医疗机构在内的社会公众节

约医疗资源，提高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益，共同保障医

保基金的正常、安全运转。

3.提高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

市医保中心应加强项目相关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例如根

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特殊病种门诊定点药店及

协议零售药让协议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对协

议医疗机构和药店的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按照《长沙市离休

干部医疗管理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时间及时向离休干部个人银

联医保卡注入医保资金。

4.重视项目跟踪、监督管理

各项医保资金管理科室应加强对项目的跟踪、监督，重视

管理环节，落实监管措施，规范提供项目阶段性成果记录材料

和全过程监督管理实施材料，同时提高项目监管力度和风险防

范意识，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够及时拿出应对

办法。

5.加强各单位信息沟通，及时调整参保人员数量

建议机关事业单位医保科加强与退休干部休养所、民政部

门军休办以及市财政局等各级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各单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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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及时反馈人员异动情况，保证参保人员信息准确无误。市

医保中心还应建立高效顺畅的工作协调机制与风险防控管理机

制，做到各业务主体间信息沟通、便捷、顺畅，及时发现、纠

正存在的问题，保障财政资金使用合理、合法、合规。

6.提高满意度

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医保服务质

量，加大医保政策宣传力度，对于新出政策及时组织相关工作

人员培训，提高群众满意度。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通过对市医保中

心城乡居民（含 80 岁以上老人）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困难企业

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军退办离退休干部医疗保险统筹

资金、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医疗保险统筹资金从项目决策、资金

使用情况、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绩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2018 年度长沙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综合

得分为 88.34，评价等次为“良”。2018 年市医保中心较好地完成

了各项目的工作任务，但在绩效评价基础工作方面、项目过程

管理及制度执行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建议来年科学设置绩效

目标，加强资金使用效益效果。

长沙市财政局

2019 年 8 月 2 日


